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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9年10月23日

(2019)浙0304破30号
本院根据申请人孙敏的申请，于2019年10月12

日作出(2019)浙0304破申5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
理温州市快康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
于2019年10月16日指定温州嘉源企业清算事务所
有限公司担任温州市快康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管理
人。温州市快康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股东管加进、魏
玉蓉应于本公告发出之日起15日内向管理人温州
嘉源企业清算事务所有限公司(联系人:朱俊敏、潘根
清,联系号码: 13806681925、15868710678。地址:温
州市瓯海区娄桥街道中汇路81号瓯海金融综合服
务区A幢9层917室)移交公司财产、印章、账簿、文
书等资料。温州市快康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的债权人
应于2019年11月21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逾期
申报者,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
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
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温州市
快康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
当向温州市快康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
或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2019 年11月26日上午9
时00分在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第十三审判庭召
开,请各债权人准时参加。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
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
责人身份证明书，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
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委托书、委
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应提交
律师执业证、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81破112号

本院在执行瑞安市永兴包线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永兴公司)系列债务纠纷案件中，发现永兴公司具
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
的情形，征得债权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瑞
安支行的同意后，将案件移送破产清算，并于 2019
年9月26日裁定受理永兴公司破产清算一案。2019
年10月16日，本院指定温州鑫融企业清算事务所有
限公司为永兴公司管理人。永兴公司的债权人应于
2019年11月28日前，向管理人温州鑫融企业清算事
务所有限公司[地址:温州市龙湾区温州大道398号
瑞基商务楼516室;邮政编码: 325011;联系人:徐婷婷
(0577-86661878、15356288536)]申报债权。未在上
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

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
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
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
利。永兴公司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
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永兴公司应在收到受理破产申请的裁定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或管理人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
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
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债务人有关人员不
履行法定义务，人民法院可依据有关法律规定追究
其相应的法律责任;其行为导致无法清算或者造成
损失，有关权利人起诉请求其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的，
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本院定于2019年12月4日下午14时在瑞安市
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永兴
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以及财务人员必须参加第一次债
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
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
当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
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
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
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
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9)浙0381破111号

本院在执行瑞安市方圆模具材料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方圆公司)系列债务纠纷案件中，发现方圆公
司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
规定的情形，征得债权人浙江国威汽车配件有限公
司的同意后，将案件移送破产清算，并于2019年9月
18日裁定受理方圆公司破产清算一案。2019年10
月16日，本院指定温州鑫融企业清算事务所有限公
司为方圆公司管理人。方圆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9
年11月28日前，向管理人温州鑫融企业清算事务所
有限公司[地址:温州市龙湾区温州大道398号瑞基
商务楼 516 室;邮政编码: 325011;联系人:徐婷婷
(0577-86661878、15356288536)]申报债权。未在上
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
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
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
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

利。方圆公司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
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方圆公司应在收到受理破产申请的裁定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或管理人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
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
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债务人有关人员不
履行法定义务，人民法院可依据有关法律规定追究
其相应的法律责任;其行为导致无法清算或者造成
损失，有关权利人起诉请求其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的，
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本院定于2019年12月4日上午8时45分在瑞安
市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方
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以及财务人员必须参加第一次
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
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
应当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
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
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
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
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9）浙0381破108号

本院在执行温州博旺铝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博旺公司）追索劳动报酬纠纷案件中，发现博旺公
司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
规定的情形，征得债权人林观彪的同意后，将案件移
送破产清算，并于2019年10月9日裁定受理博旺公
司破产清算一案。2019年10月14日，本院指定浙江
安瑞律师事务所为博旺公司管理人。因博旺公司法
定代表人陈秀明下落不明，现依法公告送达破产清
算受理裁定书和履行义务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博旺公司应在公告送
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
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
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向管理人移交财产、
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及
实际控制人因怠于履行义务，导致公司主要财产、账
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应对公司债务

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博旺公司的债权人应于 2019
年12月23日前，向管理人浙江安瑞律师事务所[申
报债权地址：瑞安市隆山东路505号新潮大厦东首
16楼；联系人：陈台富（13806805718）]申报债权。未
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
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
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
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
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
使权利。博旺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
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9年12月30日下午14时在瑞安市
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博旺
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以及财务人员必须参加第一次债
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
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
当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
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
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
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
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9）浙0381破113号

本院在执行瑞安市瑞隆包装印刷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瑞隆公司）系列债务纠纷案件中，发现瑞隆公
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规定的情形，
遂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一十三条的规定，征得
申请执行人瑞安市亿坤贸易有限公司的同意，将本
案移送破产审查，于2019年10月14日裁定受理瑞隆
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9年10月17日指定瑞安
瑞阳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瑞隆公司管理人。

因瑞隆公司已经歇业，且法定代表人林化星下
落不明，现依法公告送达破产清算受理裁定书和债
务人义务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
即视为送达。瑞隆公司应在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向本院或管理人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
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
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未提交的，瑞隆公司的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等清算义务人依法对瑞隆公司的
债务承担清偿责任。

瑞隆公司债权人应于2019年12月24日前，向管

理人瑞安瑞阳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地址：瑞安市
安阳街道安福路28号；邮政编码：325200；联系人：吴
立平（15224138509）〕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
报债权的，可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
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
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
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瑞隆公
司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
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9年12月27日上午09时00分在本
院第一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瑞隆公司的
法定代表人以及财务人员必须参加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
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当提交
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
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
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
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瑞安市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申请人浙江瑞兴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

申请，裁定受理平阳县昆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
产清算一案，并经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选取浙江信
泰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平阳县昆鳌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19年12月31日前向平阳县
昆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地址：浙江省瑞安
市瑞祥新区安阳路瑞丽华庭A5幢8楼浙江信泰律师
事 务 所 ；联 系 人 ：杨 意 15167705000、余 益 瑞
15700125485)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
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
料。如逾期未申报的将依照《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六
条之规定处理。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2020年1月
8日上午9时00分在平阳县人民法院第七审判庭召
开。债权人出席会议应提交身份证明或营业执照、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有委托代理人的提交授权委
托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五条
之规定，在破产清算程序终结之日前，平阳县昆鳌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财务人员以
及其他相关人员需依法向平阳县人民法院提交财产
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
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

平阳县人民法院

源头解纷，
关口前置降风险

近年来，随着金融业的发展，金融纠

纷成为人民法院增长较快、类型化特征相

对明显的一类纠纷。以衢江法院为例，近

5年，全院受理的金融纠纷案件数量由

245件上升至408件，年均增长13%以

上。而与普通民事纠纷相比，金融借款纠

纷缺席判决率高达50%，平均审理时间

至少长达6个月。除此之外，金融借款人

一旦生意失败，跑路、逃债现象非常普遍，

导致执行案件实际到位率也不高。

为将金融借款风险降到最低，快速

化解金融纠纷，衢江法院主动与辖区10

余家金融机构对接，并通过对3000余起

金融纠纷的梳理研究，提出了建立“债权

追索节点前置”工作机制的司法建议，即

在贷款风险暴露之初，由信贷员主动催

收，一次性达成还款协议，压缩借款人逃

债的时间和空间。

“借款人初次违约时，逃避债务、转

移财产的意愿一般不强烈。如果能利用

好这个关键的窗口期，就可以将风险控

制到最低。”衢江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

委员吴琳说。为提升信贷员的催收效

果，衢江法院还积极推动辖区172名网

格员与金融机构对接，由借款人所在地

区的网格员为银行提供第一手信息，为

信贷员追索债权精准导航。

目前，在金融办等部门的配合下，这

一新工作机制已在衢江区所有金融机构

得到推广。自2018年6月至今，衢江区

各金融机构通过该机制共成功回收风险

贷款 270 余笔，贷款回收率同比上升

20%，回收周期下降约6个月。

专业解纷，
律师参与提公信

“经调解，双方自愿达成协议，如无

异议，请双方在调解协议上签字。”2月

22日，浙江兴衢律师事务所律师通过金

融借款纠纷快速处置机制，成功调解了

一起金融纠纷。

2017年11月，省高院出台《关于开

展律师调解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明确

提出吸收律师作为中立第三方，协助当

事人解决争议。衢江法院因势利导，积

极引导律师参与金融纠纷快速处置，通

过发挥律师的专业优势，为双方当事人

提供法律咨询服务，促成还款协议的达

成，防范虚假诉讼的产生。

“这样的金融纠纷调解协议，只要符

合条件的，法院在2个工作日内就能出

具司法确认书，银行即可同步申请强制

执行，比以往缩短了近20个工作日。”

衢江法院金融审判团队法官助理程林

珍说。

为打造一支口碑好、素质高、公信强

的金融纠纷律师调解团队，衢江法院还

借助青年人参与积极性高、操作信息化

系统能力强等特点，从13家律师事务所

中遴选吸收一批青年律师参与金融纠纷

快速处置。在该院的调解律师资源库

中，35周岁以下的律师已占80%。

智慧解纷，
线上运行降成本

“还好有法院的ODR平台，我们不

需要专门跑回来一趟，就有律师一次性

帮忙完成了调解。”2018年12月，被申

请人郑某通过手机屏幕，向衢江法院法

官感谢道。

原来，借款人姜某向衢江某银行借

款，期间，姜某病故，银行便向承担连带

还款责任的郑某和黄某要求提前收回贷

款。郑某和黄某远在湖南工作，他们的

律师又在江苏开庭，一时半会赶不回

来。于是，衢江法院利用在线矛盾纠纷

多元化解平台（ODR平台）解决纠纷。

金融纠纷发生后，银行工作人员在

ODR平台中录入案件信息，并导入律师

调解程序。然后，纠纷处置参与人择期

同时登录平台，通过远程视频方式，在律

师调解员主持下进行调解，签订协议。

为进一步提高金融纠纷在线解决的

规范化程度，衢江农商行、工商银行衢江

支行、泰隆银行等首批试点金融机构还

纷纷建立专门的ODR工作室，配备电

脑、音响、摄像头等设备，实现直接在银

行内进行在线调解，更好地保护了客户

的隐私。

ODR工作室的建立，不仅实现了环

节精简、线上流转，处理一起普通的金融

纠纷的费用也缩减到了原来的1/3。目

前，衢江法院辖区内其他金融机构也都

在筹备建设ODR工作室。

联动解纷，
调执衔接增效率

“金融纠纷快速处置机制建成后，随

着律师、银行信贷员等社会力量参与调

解，金融审判的压力也比以前明显低

了。”程林珍说。

统计数据显示，自 2018 年 6月以

来，衢江法院受理的新增金融纠纷案件

逐月递减，目前已降至历史最低值，金融

机构新增贷款无一进入法院诉讼，原本

耗时很长的金融审判如今只需2至3天

即可办理完成。

而随着调解与司法确认无缝衔接，

调解协议对当事人的约束力也明显增

强。在目前已经达成调解协议的270余

起案件中，借款人按期主动履行的有

210起，自动履行率达77%以上。

为进一步提升调解协议的强制力，

衢江法院还将金融借款纠纷处置机制的

建设与执行裁执分离改革相结合，积极

探索金融纠纷集约化办理机制，由执行

事务中心对已经司法确认的案件第一时

间开展网络集中查控并跟进其他执行措

施，进一步压缩程序流转时间。

新型金融纠纷快速处置机制落实

后，衢江区的金融纠纷处置效率已明显

提升，从贷款人初次违约到最终进入执

行，平均处置用时缩短达6个月。银行

贷款回收效率的提高，坏账率的降低，

也使金融机构有条件加大对民营、小微

企业的支持力度，实现了资源的更优化

配置。

“金融纠纷快速处置，对绿色金融改

革创新试验区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法院

和金融机构主动作为、大胆创新，值得肯

定和表扬。希望法银双方继续配合，总

结完善，努力打造绿色金融改革创新的

衢江样本！”衢江区委书记周向军对这场

法院联合推动的变革给予充分肯定。

衢州衢江区法院：
金融纠纷有了“新解法”
通讯员 苏来琪 余佩玲

金融，是一个国家和地区最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稳，则经济稳；金融活，则经济活。2017年，衢州成功获批国家

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翻开了全市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篇章。在衢州市委、市政府的高起点谋划、高标准建设

下，试验区建设正大步走在全国前列。

近年来，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在认真总结审判规律和类案特点的基础上，借助社会力量和信息化平台精心设计“律

师调解+司法确认”的金融纠纷解决模式，在全省走出了一条司法助推绿色金融改革的新路径。

“金融纠纷，一头连着金融风险的防控，一头连着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的破解，我们的目标就是要通过构建全新

机制，让案件的数量降下来，让老百姓的满意度、幸福感升上去。”衢江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袁小荣说。


